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

相关事宜的通知

国科金财函〔2021〕23 号

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

32 号）的精神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会同财政部修订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177 号，以下简称《资金管理办法》），进一步改革完善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

理机制。为做好《资金管理办法》实施工作，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位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扩大经费包干制实行范围

在前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试点经费包干制基础上，从 2021 年起，将新批准的青年科学

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纳入包干制实施范围，2020 年及以前批准的不做调整。项目经费

申请和审批时不再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，以总资助经费的形式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工作。项目申

请人提交申请书和获批项目负责人提交计划书时，均无需编制项目预算，项目负责人按有关规定自主

决定经费使用。项目结题时，依托单位应按《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公开相关项目及资金管理使用信息，

接受内部监督。

对于 2021 年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依

托单位，应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制定包干制内部管理制度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备案；对于之前已

完成备案但需要重新修订的，也应在上述时间之前完成修订工作并重新备案。

二、进一步提高间接费用比例

自 2021 年 8 月 5 日起，对于实行预算制且核定间接费用的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间接费用比例。间

接费用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，5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30%；超过 500 万



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25%；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20%。对于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预算制

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间接费用比例。目前在数学领域开展试点，比例提高至 60%/50%/40%。创新研

究群体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保持原有间接费用结构比例。对于实行预算制且原不核定间接费用的项目，

保持原有不核定间接费用的管理方式。

预算制项目经费审批沿用原有方式。项目申请人在项目申请时只编制直接费用预算，经评审批准

直接费用后，次年由自然科学基金委按依托单位单独核定间接费用。

对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前批准的在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，依托单位应统筹考虑本单位实际情况，

与项目负责人充分协商后，确定是否执行间接费用新政策，并自行调整。

三、简化预算编制

对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以后批准的预算制项目，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将直接费用预算科目进一步精

简合并为设备费、业务费、劳务费三大类。直接费用中除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外，其他费用只提供

基本测算说明。

四、下放预算调剂权

对于目前所有在研及新批准的预算制项目，将设备费预算调剂权下放给依托单位，除设备费外的

其他直接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负责人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。

五、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

对于目前所有在研及新批准的各类项目，在原劳务费开支范围基础上，可将项目聘用人员由单位

缴纳的社会保险补助、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列支范围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对于已经准予结题的项目，相关经费管理和支出按照原政策执行，不再做调整。



请各依托单位切实强化项目资金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尽快修订或制定有关内部管理制度，把预算调

剂、间接费用统筹使用、劳务费管理、结余资金使用、科研财务助理配备等政策落实落细，并做好在

研项目新旧政策衔接等工作，确保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接得住、管得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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